
臺北市政府 94.07.07.  府訴字第０九四一五四六六一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原 處 分 機 關：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訴願人因違反菸害防制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94年 2 月 14日北市衛健字第 094309298

00號行政處分書，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民眾向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委託辦理菸害申訴服務中心（以下簡稱菸害申訴中心

）申訴「○○○」網站上（網址： xxxxx）有販售雪茄等菸品之廣告。廣告內容略以：「進

入○○，探尋大自然孕育的美味，以反應您獨特的生活品味～......○○＞○○＞○○幣別

：NT＄ ○○ 市價：770 會員價：690 ......」。經菸害申訴中心查證可經由該網站購得菸

品，且該網站之維護設計係由訴願人公司所負責，乃以 93年 12月 10日（93）申訴執字第

1969

號函檢附經由上開網站列印之廣告頁面等資料予原處分機關處理。案經原處分機關分別囑所

屬東區聯合稽查站及中區稽查站調查後，認訴願人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9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

，爰依同法第 22條第 2項規定，以 94年 2月 14日北市衛健字第 09430929800號行政處分書

，處

訴願人新臺幣（以下同）5萬元罰鍰。訴願人不服，於 94年 3月 3 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

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菸害防制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直轄

　　巿為直轄巿政府；在縣（巿）為縣（巿）政府。」第 9條第 1項第 1 款規定：「促銷菸品

　　或為菸品廣告，不得以左列方式為之：一、以廣播、電視、電影片、錄影物、報紙、看

　　板、海報、單張、通知、通告、說明書、樣品、招貼、展示或其他文字、圖畫或物品為

　　宣傳。」第 22條規定：「違反第 9 條各款規定之一者，處新臺幣 10萬以上 30萬元以下

罰

　　鍰。經 3 次處罰者，並停止其製造、輸入或販賣 6個月至 1年。廣告業者或傳播媒體業違

　　反第 9條第 1款規定，製作菸品廣告或接受傳播或刊載者，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15萬元

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行政院衛生署 88年 4 月 15日衛署保字第 88018315號公告：「主旨：公告菸品廣告以電

腦

　　網際網路為之者，應以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9條第 1項第 1款論處......」

　　臺北市政府 90年 8月 23日府秘二字第 9010798100 號公告：「主旨：公告本府主管業務

委

　　任事項，並自 90年 9月 1 日起生效。...... 公告事項......六、本府將下列業務委任本

　　府衛生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五）菸害防制法中有關本府權限事項。......」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訴願人公司屬資訊服務業，非菸害防制法第 22條第 2 項規定之「廣告業者或傳播媒體

　　　業」。所提供之服務為「軟體、交易平台、網頁空間租賃、建置與設計網頁所需的工

　　　具」等，網站上內容也是由租用主機之店家自行製作並維護。訴願人所提供者僅係設

　　　施（facilities）而已，既未替客戶製作廣告，亦未受理廣告之託播，與上開法文所

　　　規範之對象顯有出入。

（二）租用系爭網站空間的店家與訴願人所簽訂之契約中約定，租用人係使用自己所選取的

　　　網域名稱，利用訴願人所提供的軟硬體服務，經營其自有的網站。訴願人不會也不能

　　　干預租用人的行為，原處分機關要求訴願人對於系爭廣告內容盡注意義務，在技術上

　　　不可能，且訴願人於原處分機關告知後，已通知該店家自行刪除相關違法內容。

（三）原處分機關未查證系爭廣告是否由案外人（建置○○○網站之人）委託訴願人刊登，

　　　顯未盡舉證責任。

（四）菸害防制法第 22條係以違背同法第 9 條所定禁止義務之行為人為處罰對象，即應以刊

　　　登廣告之人為處罰對象，此業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0年訴字第 69號判決闡明在案。本

　　　件訴願人非刊登系爭廣告之行為人，原處分機關據以處罰，認事用法均有違誤。

三、卷查本件係菸害申訴中心接獲民眾申訴「○○○」網站上有販售雪茄等菸品之廣告，經

　　該中心查證並檢附相關資料予原處分機關處理。案經原處分機關分別囑所屬東區聯合稽

　　查站及中區稽查站調查後，核認訴願人違反菸害防制法第 9條第 1項第 1 款規定，爰依同

　　法第 22條第 2項規定，處訴願人 5萬元罰鍰，此有菸害申訴中心 93年 12月 10日（93）

申

　　訴執字第 1969號函及所檢附之系爭網站資料、原處分機關健康管理處東區聯合稽查站 94

　　年 1月 5日對訴願人之代理人○○○所作菸害防制談話紀錄表、原處分機關 94年 1 月 21

日

　　菸害防制調查紀錄及訴願人與案外人○○　所簽訂之「○○合約書」等影本在卷可稽；

　　是原處分機關依法處分，自屬有據。四、次查前開菸害防制談話紀錄表調查情形欄記載



　　略以：「...... 問：有關『○○○ 』網站以網際網路方式販賣菸品，又依該網站所載

　　，網站空間由貴公司所提供，請臺端提出說明？答：本公司為與○○共同提供企業架站

　　空間服務，僅提供該公司（○○○）網站架設空間， ...... 因本公司所提供的服務為

　　提供網站的空白空間租用，... ... 」是訴願人有提供傳播媒介之行為，屬菸害防制法

　　第 22條第 2 項規定之「傳播媒體業」，堪予認定。本件訴願人既有提供傳播媒介供他人

　　使用之情事，對於使用者於其所提供之網站空間上所從事之活動，即應為相當之注意，

　　並詳為過濾審核網站上所刊登之訊息是否有違反相關法令之情事。況由訴願人所擬定之

　　「○○股份有限公司寬頻企業電子商務租用契約條款」第 18條規定：「......客戶租用

　　本服務所自行建立網站網頁內容應無違背公序良俗或違反政府相關法令之情事；如經本

　　公司察覺或經政府相關單位舉發有前述約定之情事時，本公司將以電話、書面或 e-mail

　　方式通知於限期內改善或移除，如逾期未改善或移除時，本公司得逕關閉或重設系統，

　　若客戶之資料因此遺失本公司概不負責......」觀之，訴願人對於網站上所刊載之內容

　　，並非毫無控管權限。訴願人主張其不會也不能干預使用者之行為乙節，冀圖免卻監督

　　之責，所辯委難採據。另本件原處分機關係以訴願人為菸害防制法第 22條第 2 項所定之

　　傳播媒體業，有接受傳播或接受刊載菸品廣告之情事為由，乃加以處分。是訴願人主張

　　其非廣告業者，且非刊登或受委刊廣告之人等節，似有誤會。又訴願人於原處分機關告

　　知系爭廣告違法後，始通知案外人刪除該違法之廣告，屬事後改善行為，並無解免違章

　　行為存在之事證。從而，原處分機關處以訴願人法定最低額 5 萬元罰鍰，揆諸前揭規定

　　，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 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副主任委員　王曼萍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蕭偉松

　　　　　　　　　　　　　　　　　　　　　　　　　　　　　　　　　　委員　陳石獅

　　　　　　　　　　　　　　　　　　　　　　　　　　　　　　　　　　委員　陳立夫

　　　　　　　　　　　　　　　　　　　　　　　　　　　　　　　　　　委員　陳媛英

　　中　　華　　民　　國　　 94　　 年　　　7　　　月　　　7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


